
编辑同志：
公司与担任高级管理人员

的李某在劳动合同中约定， 在
合同期内及离职后的两年内 ，
李某不得到与公司生产或者经
营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的
有竞争关系的其他用人单位任
职， 或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
同类产品、 从事同类业务。 近
日， 公司发现李某的丈夫在投
资经营与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同
类业务， 而李某此时正在合同
期履职， 其对丈夫的行为是明
知且默许的。

请问： 李某是否构成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

读者： 高萌萌 （化名）

高萌萌读者：
李某的行为同样构成违反

竞业限制义务。
《劳动合同法》 第二十四

条规定： “竞业限制的人员限
于用人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
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
义务的人员 。 竞业限制的范
围、 地域、 期限由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约定， 竞业限制的约定
不得违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虽然该规定并未明确将职工包
括配偶在内的亲属纳入竞业限
制的范围， 但这并不排除职工

包括配偶在内的亲属由于存在
特殊身份， 构成 “其他负有保
密义务的人”， 同样具有履行
竞业限制的义务。

《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
二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
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同
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
务报酬 ； (二 ) 生产 、 经营 、
投资的收益； (三) 知识产权
的收益； (四) 继承或者受赠
的财产， 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
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等
的处理权。”

基于职工与配偶之间存在
密切的人身和财产关系， 在夫
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相关投
资收益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所以， 一方在存在共同利益的
情况下进行的投资经营行为，
不能简单界定为一方的个人行
为。 根据上述规定可知， 具有
竞业限制义务的职工通过配偶
投资经营与用人单位存在竞争
关系的业务， 实际上也属于违
反竞业限制义务， 同样应当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与之对
应， 本案也不例外。

颜东岳 法官

连续工作了五天， 刘某等职
工很想利用周末好好休息一下。
可是， 公司通知周末举办团建活
动， 并称若不参加将解除劳动合
同。 他想拒绝， 但被告知必须参
加。 这合法吗？

基本案情
2024年6月11日 ， 刘某入职

某科技公司， 担任信息工程师一
职。 202５年9月19日， 刘某收到
公司邮件 ： “请全体职工本周
六、 周日即2025年9月20日、 9月
21日参加公司组织的团建活动，
不能参加的， 记两天缺勤。” 因
为家里有小孩需要照顾， 刘某拒
绝参加本次团建活动 。 谁知 ，
2025年9月22日即周一上班后 ，
刘某被公司人事部门安排谈话，
要求其认识并改正错误。 当时，
刘某也承认自己的做法欠妥。

过了几天， 公司提出刘某拒
绝参加团建活动， 属于不服从工
作安排， 该行为的性质应视同严
重违纪。 据此， 公司对刘某作出
了辞退处理。 刘某认为， 其拒绝
参加公司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的团
建活动并非拒绝工作安排， 公司
这样做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为此， 刘某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关系赔偿金。

处理结果
经审理， 仲裁机构依据查明

的案情， 裁决支持刘某的仲裁请
求。

法律分析
劳动者因拒绝下班后的团建

活动被辞退， 合法吗？ 用人单位
周末安排团建活动， 算加班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 必须弄清以下
法律规定。

《劳动法 》 第三条明确规
定 ， 劳动者享有休息休假的权
利。 团建活动通常被看作企业为
职工提供的一种福利， 企业通过
组织团建活动可以促进职工之间
的良性合作， 达到建立互信、 增
强企业凝聚力和团队合作精神的
效果， 从而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 因此， 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不
能逾越法律的边界， 休息日属于
休息时间， 休息日强制安排团建
活动 ， 占用了劳动者的休息时
间， 应当视同加班。

《劳动合同法》 第三十一条
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
劳动定额标准， 不得强迫或者变
相强迫劳动者加班。 用人单位安
排加班的， 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劳动
法》 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休

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
补休的， 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
之二百的工资报酬。” 因此， 用
人单位休息日安排团建活动应当
征得职工同意， 以自愿为原则且
应区分活动性质， 如团建涉及业
务培训、 讨论工作内容， 或训练
内容与工作技能 、 团队协作有
关， 应当按照休息日加班的标准
向劳动者支付加班工资。

再者，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
动合同必须具备充分的法律、制
度和事实依据，否则，将构成违法
解除劳动关系。本案中，公司安排
在职工休息日开展团建活动，其
正确做法是事先征求职工的意
见。刘某因事不能参加，公司应当
尊重其选择。可是，公司却以此为
由主张刘某的行为属于不服从工
作安排，进而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这种做法显然缺乏法律、 制度和
事实依据，属于违法。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十
八条规定，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
者终止劳动合同时， 劳动者要求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
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
续履行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已
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
当依照本法第八十七条规定支付
赔偿金。 因此， 本案的裁决结果
是正确的。 刘涛 律师

公司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
“提前离职职工， 无年终奖”。 这
样的规定 ， 有法律效力吗 ？ 最
近， 二审法院审结一起提前离职
职工追讨年终奖案， 并基于当事
人双方之间的约定及公平原则终
审判决支持职工该项主张。

未经协商一致调整工作
岗位， 职工拒绝到新工作地
点上班

2023年10月8日，胡浩（化名）
与某咨询公司签订3年期劳动合
同。该合同约定：自2023年10月8
日至2024年10月31日， 公司安排
胡浩在某市从事一项工作计划；
根据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同意，
可以变更工作地点； 双方签署的
《薪酬确认函》确认薪酬为：基本
工资为税前15000/月， 绩效工资
为税前5000元/月，年度奖金基数
为税前80000元/年。

2024年9月28日 ， 公司向胡
浩发送 《调岗通知函》， 主要内
容为： “经公司决议，原办公点撤
消。 经过多次沟通协商补偿未能
达成一致， 现需要安排您至外地
某分公司任职销售，请于2024年9
月29日前往新的办公场地报到，
逾期未报到按旷工处理。”胡浩收
到该通知后立即复函公司： 本人
户籍、居住、生活均在本市，家庭
成员亦在本市工作生活， 现公司
单方面将本人调至外地势必对工
作生活造成重大影响， 故不同意
公司的异地调岗和降职降薪决
定， 要求按原条件在原地点继续
履行劳动合同， 否则公司应当依
法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和赔偿。

2024年10月10日， 公司向胡

浩发送《解聘通知》，以胡浩已累
计旷工4天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

胡浩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后，
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
公司向其支付： 1.2023年度未休
年休假工资3517.20元、2024年度
未休年休假工资12310.20元；2.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7374.31
元；3.2023年度奖金20000元、2024
年度奖金80000元 ；4.出具 《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书》。

一审确认公司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 但未支持职工主
张的年终奖金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胡浩自
2005年参加工作， 累计工作年限
已满10年未满20年。

一审法院认为， 胡浩与公司
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其工作地点在
本市， 经双方协商同意可以变更
工作地点。 现公司根据工作需要
调整胡浩的工作地点， 但双方未
能协议一致， 公司亦未额外支付
胡浩一个月的工资 。 在此情况
下， 公司解聘胡浩构成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 应依法向其支付经济
赔偿金34843.62元。

胡浩连续工作已满10年， 其
年休假天数为10天。 其于2023年
10月8日入职公司 ， 2023年度年
休假天数为2天 ， 该年度未休年
休假工资为3204元。 公司于2024
年10月10日与胡浩解除劳动合
同， 其2024年度年休假天数为7
天 ， 该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为
11214元。 因公司无证据已安排
胡 浩 休 当 年 年 休 假 ， 一 审 法
院 认 为 ， 公司应依法向其支付
这些费用。

胡浩主张公司应向其支付相
应年度奖金， 但其未提供证据证
实其符合享有年度奖金的条件，
故对其该项主张， 一审法院不予
支持。

公司已经向胡浩发送解聘合
同通知， 理应向胡浩出具 《解除
劳动合同证明书》， 故对胡浩该
项主张， 一审法院予以支持。

综上， 一审法院判决： 1.公
司给付胡浩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
偿金34843.62元 ； 2.公司给付胡
浩2023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3204
元 ， 2024年度未休年休假工资
11214元 ； 3.公 司 向 胡 浩 出 具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4.驳回
胡浩的其他诉讼请求。

职工遭遇违法解聘， 公
司须基于公平原则如约给付
奖金

胡浩与公司均不服， 均向二
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
理确认本案存在3大争议焦点 ，
并对此逐一作出评判。

其一， 公司是否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 本案中， 公司欲调
整胡浩的工作地点， 依据劳动合
同第2条 “工作地点为本， 根据
公司的工作需要， 经双方协商同
意可变更工作地点” 的约定， 在
双方未协商一致的情况下， 公司
强行通知胡浩到外地工作并以其
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原审法
院以公司违反劳动合同约定为由
确认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并无不当， 应当予以确认。

其二， 公司应否向胡浩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赔偿金。
庭审中， 公司未提交胡浩离职前

12个月工资明细， 但对胡浩提交
的2023年11月至2024年9月工资
条的真实性无异议。 结合胡浩于
2023年10月8日入职 ， 2024年10
月10日解除劳动合同， 该期间覆
盖了胡浩在职期间完整月份的应
发工资， 故对于胡浩主张按照前
述期间应发工资计算离职前平均
工资为19124.77元主张， 应当予
以支持。

胡浩自2023年10月8日起在
公司工作， 公司于2024年10月10
日向胡浩邮寄 《解除劳动合同证
明书》， 胡浩工作时间为1年零3
天 。 《劳动合同法 》 第47条规
定： “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
位工作的年限， 每满一年支付一
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
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 按一年
计算； 不满六个月的， 向劳动者
支付半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 。”
据此， 公司应当向胡浩支付3个
月平均工资数额的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赔偿金。

其三， 公司是否应当向胡浩
支付年度奖金。 公司向胡浩出具
的 《薪酬确认函》 记载： “您的
薪酬支付方式发下： ……5.年度
奖金基数为税前 80000元/年 。 ”
公司主张胡浩因属于在2024年3
月31日前离职的情形， 故不符合
发放标准 。 对此 ， 二审法院认
为， 虽然用人单位有权根据本单
位的经营状况， 职工的业绩表现
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与否及标
准， 但用人单位制定的发放规则
仍应遵循公平合理原则， 对于入
职及离职时间导致不符合发放奖
金条件的劳动者是否可发放年度
奖金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原因、
时间、 工作表现等多方面因素综

合考量。 本案中， 因双方已有关
于年度奖金8万元的约定， 且系
因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导致胡
浩未能履行劳动合同， 结合胡浩
履行劳动合同已经满一年的事
实， 公司依约应向其支付年度奖
金8万元。

综上， 二审法院判决： 1.维
持原一审民事判决第三项； 2.撤
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一项 、 第二
项、 第四项； 3.公司给付胡浩违
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57374.31
元； 4.公司给付胡浩202３至2024
年度 未 休 年 休 假 工 资 15827.40
元 ； 5.公司给付胡浩年度奖金8
万元。

【评析】
对于用人单位是否发放年终

奖、 如何发放， 法律法规并没有
作出强制性规定。 用人单位虽有
权根据本单位的经营状况、 职工
的业绩表现等自主确定奖金发放
与否、 发放条件及发放标准， 但
其 制 定 的 发 放 规 则 应 遵 循 公
平 合 理原则 ， 对于在年终奖发
放之前已经离职的劳动者应否获
得年终奖， 应当结合劳动者离职
的原因、 时间、 工作表现和对单
位的贡献程度等多方面因素综合
考量。

本案中， 胡浩未工作至公司
规定的年终奖发放日期， 但原因
是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所导
致， 且胡浩自2023年10月8日入
职到2024年10月10日被解聘， 履
行劳动合同期限已超过一年。 二
审法院依据双方约定及公平原则
判令公司向胡浩支付年度年终奖
80000元是正确的。

杨学友 检察官

【维权】09专题２０２5年 12月 23日·星期二│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刘芳│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公司规定提前离职无年终奖，法律支持吗？

公司团建占用周末时间，
是否可以拒绝参加？

默许丈夫投资竞争业务
妻子是否违反竞业限制义务？


